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飞思贸易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建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501 号

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501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

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
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峥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祥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

（2024）369 号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369 号仲裁

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

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赢鑫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程艳林、夏佰玉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

仲案（2024）348、391 号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348、391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

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魏小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思宇、刘蒙、储晓燕、王圣霞、刘光永、

乔雨婷、汪善伦、陆浩、朱韦翔、张心茹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1312、1493、

1516、1520-1521、1598、1732、1733、1738-1739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

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
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上

午 9 时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 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 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

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诚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依烛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425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

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和家生活科技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丁围丽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668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 14 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

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阳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黄乃慧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652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

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

65123621。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草木知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梦瑶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

（2024）1532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4 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

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市蜀山区聚荟餐饮店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马丽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1548

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

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
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

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

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中绿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倪惠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466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

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市蜀山区金通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彭庆付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

案（2024）1058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

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 16 时 10 分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 座

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 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力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司玉与你公司皖合蜀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480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 16 时 1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

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品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汤迎春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428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 16 时 1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

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市蜀山区柳壹刀美容美体店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利文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

（2024）1481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6 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

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诚域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许雅蓉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1244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

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市蜀山区艾博客家居用品经营部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杨漾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

（2024）1524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 14 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

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合肥雾穿柒柒台球俱乐部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张子怡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

（2024）1540 号案件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 15 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

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邦理云法律咨询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汪平平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532 号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532 号仲裁裁决书。

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

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云尚盛汇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汪王冉、张文杰、王兴、刘海琴、

黄紫怡、陈艳、郭海燕、黄盼盼、李素华、刘虎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470-472、

494、548、742-745、863 号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

470-472、494、548、742-745、863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

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

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公 告 
 

安徽省抖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周章玲、王梦雅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

案（2024）473、474 号劳动争议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4）473、

474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

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 

 

 

 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遗失声明 
 

刘宇熙出生医学证明遗失，父亲姓名刘西帅，母亲姓名王雨晴，出生日期 2017 年 12 月 12

日，证号 R340202826，现声明作废。 

 

 

   

2024 年 8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
